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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关村示范区公司型创投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正式亮相

摘要：

• 2021年2月1日，北京市财政局公开了财税〔2020〕63号全文，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投公司
的所得税优惠政策正式亮相。“两档优惠”旨在促进创投行业发展、鼓励和倡导长期投资理念，个人投资者
的重复征税问题得到缓解、机构投资者分享税收红利。

背景

2020年8月28日，国务 院 正 式 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
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同意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开展公司型创投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试点。

在此背景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公司型创业投资
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试点政策的通知》（财税〔2020〕63号，下称“63号文”）明确试点政策的适用条件及具
体优惠内容。同时成立试点政策落实工作小组负责协调政策落实，组织开展政策评估，研判政策实施效果。

毕马威观察

一、 63号文的核心内容包括“两个条件”、“两档优惠” ：

 两个条件（同时符合）

1. 在示范区内注册成立，实行查账征收的居民企业；

2. 符合《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令第39号）或者《私募投资基金监督
管理暂行办法》（证监会令第105号）要求，并按照规定完成备案且规范运作。

 两档优惠（减半、免征）

1. 转让持有3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

企业所得税免征额=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本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2

2. 转让持有5年以上股权的所得占年度股权转让所得总额的比例超过50%的：

企业所得税免征额=年末个人股东持股比例×本年度企业所得税应纳税额

二、“穿透看”63号文实现的税收优惠效果

 创投基金（公司）层面

1. 从被投资企业取得股息：不在63号文的优惠范围内，但是按照国家现行政策，对于持有非上市公
司股权或连续持有满12个月股票取得的股息，基金层面可免税。

2. 转让被投资企业股权的所得：符合条件则可适用63号文的两档优惠，减半征税或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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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建议

结合本次新出台的63号文和其他现行有效的税收政策，建议并提示如下：

• 在63号文出台之前，国家已出台全国范围内适用的财税〔2018〕55号、财税〔2019〕8号等鼓励创投企业的
优惠政策。公司型创投与合伙型创投的税收待遇仍然在基本税制及课税方式、优惠政策的享受条件等方面存
在诸多不同，因此在做创投企业采取何种法律形式的税务考量时，需要基于业务安排做全面筹划。

• 63号文的优惠条件设计，总体简洁明了，这已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关于优惠适用性认定方面的争议和专业难度。
但是可预见在实际业务落地过程中，依然会有较多事项需要关注，例如对同一企业多次进行投资如何计算项
目持有时间、年末提高个人投资者持股比例是否被认为避税意图、业务上对于个人股东主张独享政策红利的
诉求如何应对等。总之，我国基金税制也尚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建议及时跟进政策动向及行业最佳实践、
合规享受政策红利。

针对基金设立、运营、退出阶段的税务考量，毕马威将继续在系列刊文中进行深入探讨和分析。在日益复杂的税
制下，为人民币基金、离岸基金分享先进的基金实践经验，以期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毕马威一直以来在基金行业有深入的洞察和丰富的经验，欢迎随时联系毕马威的税务专家，我们可为基金及投资
人提供“募投管退”全周期的税务筹划及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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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者（公司股东）层面

1. 个人投资者：从基金取得的股息红利需缴纳20%个人所得税。结合基金层面的优惠来看，相较于无优
惠政策下的40%综合税负，个人投资者的重复征税问题是得到一定缓解的。但是很明显，由于63号文
的减免税优惠设置在基金的企业所得税层面，并非在个人投资者取得收益环节对于个税直接减免，因
此在最大优惠情形下（即，基金层面企业所得税实现100%减免），个人投资者的综合税负仍达20%，
与财税〔2019〕8号下个人投资于合伙型创投的税负率大体相同。另外，根据63号文的优惠公式，基
金层面企业所得税实现100%减免的前提之一是投资人中仅有个人投资者，不存在（专业）机构投资
者，这在创投基金行业可能并不常见。相应的，如若个人投资者持股占比较低，那么传导至个人投资
者的税收红利自然大大稀释。

2. 机构投资者：从基金取得的股息分配免征企业所得税。如基金层面的所得税税负降低，基金的可分配
利润则相应增加，机构投资者从而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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